附件2

2016年株洲市中小微企业提升装备水平补贴汇总表

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区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企业名称
	申报类型
	设备购置情况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
	
	设备名称及型号
	设备金额
	发票金额
	购买时间
	
	

	
	
	
	
	
	     年  月
	
	

	
	
	
	
	
	     年  月
	
	


注：1、申报类型填写“申报范围”内的任意一种，如：五城四基地、中小型工业企业100强、“十百千”工程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、先进智能制造中小微企业。  
    2、发票金额以提供有效发票总金额为准。

